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

建标 160-2012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设施建设，提高乡镇综

合文化站建设项曰的决策科学性和管理水平，满足农民群众基本文化

需求，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没，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现行政

策，制定本建设标准。

第二条 本建设标准是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科学决策、合理

确定建设和投资水平的全国性统一标准，是编制、评估和审批乡镇综

合文化站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依据，也是有关部门审

查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和对整个建设过程监督检查的

尺度。

第三条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政府在乡镇一级行政单位新建、改建

和扩建的乡镇综合文化站。街道综合文化站和其他文化站的建设可参

照本建设标准执行。

第四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设应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

体规划，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和城镇建设相关专项规划。



第五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没应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加强农村文

化建设、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加强公共建筑工程建设管理

的方针政策，坚持以人为本。科学规划，努力构建规模适当、安全可

靠、功能优先、经济适用、环保节能，覆盖广大农村区域的普遍均等、

惠及全民的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设施。

第六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项目建设应遵循统一规划、统筹建设，

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建设原则。改建或扩建项目，应充分利用原有

场地和设施。

第七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设，除执行本建设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和定额指标的规定。

第二章 建设规模、项目构成与选址

第八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根据其建筑面积规模划分为大型站、

中型站和小型站三种类型。

大型站是指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 800 ㎡的乡镇综合文化站；

中型站是指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500㎡且小于800㎡的乡镇综合

文化站；

小型站是指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300㎡且小于500㎡的乡镇综合

文化站。

第九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设内容包括房屋建筑、室外场地和

建筑设备。



第十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房屋建筑包括：文化体育活动用房，

书刊阅览用房，教育培训用房，网络信息服务用房，管理与辅助用房。

一、 文化体育活动用房：包括多功能活动厅、排练室、展览室、

体育健身室、美术室等；

二、 书刊阅览用房：包括书刊阅览室、少年儿童图书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等；

三、 教育培训用房：包括教室、视听室等；

四、 网络信息服务用房：包括广播电视服务室、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服务室、微机室等；

五、 管理和辅助用房：包括管理室、设备间、库房等。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筑用房项目内容设置应根据其建设规模及主

要功能合理确定，并应符合本建设标准附录一的要求。

第十一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室外场地主要包括：室外活动场地（含

开展群众文化体育活动的篮球场、演出和文艺活动场地，以及宣传橱

窗等）、绿化休憩场地、道路及停车场地等。

第十二条 乡镇文化站建筑设备包括：卫生设备、电气设备、通

信设备、信息设施设备、暖通空调设备、消防与安全设备等，应根据

其建设规模、环境要求和功能需求合理配置。

第十三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选址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选择乡、镇中心或交通便利、人口集中的地域，便于群众

聚焦活动，且易于疏散；

二、应符合所在城镇的镇（乡）总体规划；



三、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良好，符合安全、卫生和环保标准

等要求；

四、宜结合乡镇广场、公园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综合布置，避免

或减少对医院、学校、幼儿园、住宅等需要安静环境建筑的影响。

第十四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可与其他文化、社会教育、社会服务

设施合并建设，但不得与乡、镇政府办公楼合并建设。

在与其他文化、社会教育、社会服务设施合并建设时，文化站功

能用房应相对集中，便于开展活动，避免相互干扰。在与乡、镇政府

办公楼使用同一场地进行建设时，应独立成区，并设有专用出入口。

第三章 建筑面积指标

第十五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筑面积规模应以服务人口数量为主

要依据，兼顾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需求、功能设计综合确定，并

符合表 1 的控制要求。

表 1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筑面积控制指标

类型 服务人口（万人） 建筑面积（㎡）

大型站 5～10 800～1500

中型站 3～5 500～800

小型站

1～3 300～500

1 以下 300



注：1 表中服务人口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插法确定

其建筑面积指标。

2 表中服务人口是指乡镇辖区的常住人口。

3 服务人口在 10 万以上的，参照国家现行标准《文化馆建设标

准》建标 136-2010 中服务人口 5 万以上的市辖区文化馆建筑面积指

标确定。

4 建筑面积指标所包含的项目应符合附录一的规定。

第十六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筑各类功能用房使用面积比例应参

照表 2 确定，其总使用面积系数宜控制在 0.7。

表 2 乡镇综合文化站各类功能用房使用面积比例表

序号 用房类别
比例（%）

大型站 中型站 小型站

1 文化体育活动用房 50～60 40～50 35～40

2 书刊阅览用房 15～12 17～15 18～17

3 教育培训用房 15～12 17～15 18～17

4 网络信息用房 12～9 16～12 18～16

5 管理和辅助用房 8～7 10～8 11～10

第十七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宜为一至三层建筑，并应设有不少于

600 ㎡的室外活动场地。

室外活动场地面积应保障基本文化、体育活动需要，留有设置临

时舞台的相应空间和设施条件，并配建不少于 15㎡的宣传橱窗。



结合乡镇广场、公园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综合布置的乡镇综合文

化站，可适当减少室外活动场地面积或不再另设室外活动场地。

第十八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用地面积应能保障其房屋建筑

和室外活动场地的需要，绿化率和停车场面积应符合当地主管部门的

相关控制指标要求。乡镇综合文化站建筑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和室外

活动场地面积参照表 3 确定。

表 3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类型

海外活动场地

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化、道路、停车场面积

大型站
600 ～

1200

0.7 ～

1.0

25 ～

4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

有关控制指标要求和实

际情况确定

中型站
600 ～

1000

0.5 ～

0.7

25 ～

40

小型站
600 ～

800

0.3 ～

0.5

25 ～

40

第四章 建筑标准与建筑设备

第十九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外观建筑造型、室内外环境设计应体

现公共文化设施的特点，宜具有地方风格和民族特色。室内外装修应

因地制宜，力求经济、适用、美观。

第二十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平面布局应达到功能组织合理，做

到动区、静区分开，空间构成紧凑，结合自然环境，日照通风良好，

有效组织建筑与场地的室内外空间，节约（集约）用地。



第二十一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应符合无障碍设计的要求。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内部空间应保证通行便利、出入口通畅。老年、

少儿、残疾人活动区域应尽量放在首层或便于安全疏散的位置。多功

能活动厅、排练室、展览室净高不低于 3.6m。

第二十二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文化体育活动用房应保障功能的

综合性和使用的灵活性，文化体育活动用房、书刊阅览用房、教育培

训用房的结构形式应满足使用功能的大空间要求和空间组织的灵活

性要求，不应设置固定的座椅和舞台等设施。不得设置固定座椅的大

型会议室。

第二十三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筑的体形、外墙、屋顶及门窗的

节能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的

规定。建筑构配件、装修材料和建筑设备必须选择安全、节能、环保

的产品。

第二十四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筑结构抗震要求，应根据当地

所属的抗震设防分区，按照标准设防类建筑设防。

第二十五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房屋建筑，应符合国家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的要求，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其装修材料应符合建筑

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供暖，应根据不同气候分区及当

地具体条件区别对待。

严寒及寒冷地区，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采暖设施，并应优先

采用集中供暖。供暖方式应符合安全、卫生要求。



在夏热地区，应注意房间朝向，做好通风及遮阳设计。网络信息

服务用房等处需设置空气调节。

第二十七条 大、中型乡镇综合文化站及有条件的小型乡镇综合

文化站应设置室内外给水、排水系统，设水冲厕所、饮水处以及其他

盥洗设备。

第二十八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电气系统，应按其规模合理确定

用电负荷等级，保证用电安全。建筑的人工照明标准，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的要求；室外活动场地应配有

电闸箱和相应的室外活动照明系统。乡镇综合文化站应配置电话，并

根据需要配置电视与卫星接收等设备。

第二十九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应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与当地网络化

发展相适应的网络服务系统以及网络和计算机设备，综合布线。

附录一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用房项目设置

项目构成
大

型

中

型

小

型

文化体育

活动用房

多功能活动厅 ● ● ●

排练室 ◎ ○ ○

展览室 ● ◎ ○

体育健身室（乒乓球、台球、健身、

棋牌等）
● ● ◎

美术室 ◎ ◎ ○

书刊阅览

用房

书刊阅览室 ● ● ●

少年儿童图书阅览室 ◎ ◎ ◎



电子阅览室 ● ◎ ◎

教育培训

用房

教室 ● ● ●

视听室 ● ◎ ◎

网络信息

服务用房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室 ● ● ●

微机室 ◎ ◎ ◎

广播电视服务室 ◎ ◎ ◎

管理和辅

助用房

管理室 ● ● ●

设备间 ◎ ◎ ○

库房 ● ● ◎

注：●应设；◎可设；○不设。

附录二 乡镇综合文化站专用设备、器材配置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专用设备、器材包括：演出设备和乐器、演出

服装，美术创作及展览设备，书报刊阅览设备，教育培训、视听及电

教设备，摄影及摄像设备，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设备，综合文化车，

体育健身器材，其他设备等九类。其具体内容如下表。

乡镇综合文化站专用设备、器材配置表

序号 项 目 细 目

1
演出设备和乐器、演出服

装

灯光、音响、流动舞台、乐器、服装、

道具等

2 美术创作及展览设备 书画桌、展品挂件、展板、灯光等

3 书报刊阅览设备 书架、书柜、阅览桌椅及相关设备等

4
教育培训、视听及电教设

备
课桌、椅、影碟机、电视、电脑、投影仪等

5 摄影及摄像设备 照相机、摄像机、刻录机等

6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设PC 服务器、投影仪、计算机和相关设备、卫



备 星信号接收器等

7 综合文化车 送戏、送书下乡等流动文化服务综合用车

8 体育健身器材 乒乓球桌、台球桌、室内外健身器材、球类等

9 其他设备
舞龙、舞狮、民间工艺品制作等特色文化活动

设备

本建设标准用词和用语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建设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2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

写法为“可参照……执行”。


